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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团队招募项目情况

一、驿站地址
英德市乡村振兴人才驿站（英德市人才驿站）位于英德市利民路旧市政府生活区内，将由干部交流宿舍整栋改造而成。驿站建设规划为4层，其中一楼用于打造人才驿站“一站式”服务中心，2-4层通过修缮建成12套2房2厅的人才公寓，为人才提供落户安家周转房服务。
二、服务期限
自双方签订协议之日起1年。
三、运营服务主要内容
（一）聚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凝聚智力
1.建设英德市高层次人才数据库、人才需求动态数据库，建设人才对接服务平台等，依托产业园区、骨干企业、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实现人才、技术、产业精准对接。
2.及时发布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重要人才政策和人才需求信息等，做好情况推介和政策咨询。
3.帮助企事业单位通过技术咨询、成果转化、项目合作、技术入股、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柔性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4.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和社会需求，联络和对接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或团体，为有意向来当地创新创业的优秀人才做好联系、协调和服务工作。
5.承办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活动，主要包括：招才引智洽谈会、科技成果转化交流会、人才专业培训等。
6.建立人才入驻登记备案制度，完善人才驿站日常管理，为高层次人才入驻驿站期间提供食宿、休闲等服务。
7.在职能范围内协调解决人才柔性引进和智力服务过程中的其他相关问题。
8.指导镇级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和各人才驿站服务点高质高效开展日常工作。
（二）聚焦发展乡村产业大力引进人才
1.围绕打造县域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积极推荐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
2.常态化举办和承办各类引才活动，通过项目合作、技术指导、学术交流、成果转化、技术入股等方式，协助用人单位柔性引进产业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
3.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协助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申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工作站。
4.常态化做好专家服务队驻站服务发展有关工作。
（三）聚焦促进农民致富加强人才培育
1.联合职业院校等机构，重点面向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民，开展常态化系统性技能培训。
2.利用在线教育资源，参与实施“广东精勤农民网络学院培训项目”和“广东百万农民线上免费培训工程”。
3.主动承接“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和农村电商人才、乡村工匠等人才培养项目有关培训工作。
（四）聚焦建设美丽乡村推动人才集聚
1.吸引熟悉乡村的首席规划师、乡村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及团队进驻人才驿站设立工作室。
2.汇集本地传统建筑工匠名匠，依托人才驿站培养修路工、水利员、改厕专家、农村住房建设辅导员等专业人员。
3.联系集聚一批乡村文艺社团、创作团队、非遗传承人和乡村旅游示范者。
（五）聚焦促进对口帮扶开展人才交流
1.定期举办理论学习会、人才交流会、人才培训、专业研讨会、合作洽谈会和休闲运动等活动，加强对口帮扶地区人才交流。
2.设立人才帮扶工作室，邀请珠三角地区专家人才，驻站开展专业指导和交流活动。
3.在符合条件的农技推广服务驿站设立人才驿站农技人才基地。
4.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合作开展专家服务基层活动，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带技术、带项目到基层进行技术指导帮扶。
（六）聚焦提升保障能力优化人才服务
1.设立政务服务终端和“一站式”服务窗口，受理人才住宿、医疗、子女入学、行政业务代办、咨询、投诉、建议等服务事项，为人才和用人单位提供休闲、培训、会议、才企对接的场地，并负责清远市、英德市人才信息库的数据收集和维护。
2.运用信息化技术建立人才信息库、项目需求库和线上服务管理平台。
3.推动当地农商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在人才驿站定期开展金融服务活动。
4.为柔性引进人才在入驻驿站期间免费提供交通食宿、参观考察、洽谈对接、政策咨询和生活保障服务，协调解决人才引进和智力服务过程中的各种困难。
（七）聚焦渲染爱才氛围加强人才宣传
1.在驿站设立人才工作宣传展示区，宣传驿站引才聚才育才和服务人才的机制和成效，传播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典型事例，营造“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2.定期更新、印制宣传单张、折页和小册子，加强人才政策宣传。
四、运营管理费用
（一）本项目费用为30万/年，作为以下几方面的的运营管理费用：
1.人才驿站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经费；
2.人才信息数据库、人才需求动态数据库和人才对接服务平台等“两库一平台”建设经费；
3.专家在人才驿站工作期间的住宿费、餐费；
4.人才资源和人才需求调查统计工作经费；
5.人才驿站管理人员薪酬等办公经费；
6.其他合理开支。
运营管理费用的使用范围必须符合《广东省人才驿站运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运营管理费用优先从上级给予我市人才驿站的各类补助、支持和保障资金中列支，不足部分按需向市委人才办请款使用。
（三）由市人社局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工作指引，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程监督。
（四）驿站在承办全市性人才活动时，需提前制定活动方案和经费预算，报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审批同意后，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由英德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全额保障。
（五）运营方应自觉接受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对驿站运作的指导和监督，全面履行相关安全管理职责和日常管理责任，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将清远市人才驿站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对运营方进行补助的依据：获得“优秀”等次由英德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补助5万元。如果考核“不及格”的，须立即进行整改并暂停发放运营管理费用。运营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市人社局有权停止支付运营管理费用，并终止协议。
（六）运营方履行协议期间，团队所有工作人员的待遇（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及管理责任均由运营方负责。

